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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96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世杰、陳亭妃、蘇震清等 16 人，考量廢棄物發電

設備，係透過經處理之廢棄物作為燃料能源燃燒，轉化為電能

並發電之設備，雖相較一般燃煤發電，對於環境影響較小，但

仍屬會排放溫室氣體及空氣物染物之能源，為顧及周邊地區之

發展與居民福祉，應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爰擬具「電業法第

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將廢棄物發電設備者納入再生能源發電業，並須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促進社區和諧發展。

（修正條文第六十五條） 

二、增訂廢棄物發電設備者之自用發電設備裝置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並有銷售電能予電業時，

應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回饋社會。（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 

 

提案人：黃世杰  陳亭妃  蘇震清   

連署人：湯蕙禎  賴惠員  陳明文  邱志偉  王美惠  

蘇治芬  江永昌  賴瑞隆  劉建國  林淑芬  

林岱樺  莊瑞雄  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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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五條 為促進電力發展

營運、提升發電、輸電與變

電設施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

福祉，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

依生產或傳輸之電力度數一

定比例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

，以協助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

區和諧發展事宜。 

前項電力開發協助金使

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

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必要時，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再生能源發電業除風力

發電、廢棄物發電及一定裝

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以外者，不適用本條之

規定。 

第一項電力開發協助金

之提撥比例，第三項所稱一

定裝置容量，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以季報方式上網公布

電力開發協助金運用之相關

資訊。 

第六十五條 為促進電力發展

營運、提升發電、輸電與變

電設施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

福祉，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

依生產或傳輸之電力度數一

定比例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

，以協助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

區和諧發展事宜。 

前項電力開發協助金使

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

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必要時，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再生能源發電業除風力

發電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以外者，

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一項電力開發協助金

之提撥比例，第三項所稱一

定裝置容量，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以季報方式上網公布

電力開發協助金運用之相關

資訊。 

 

廢棄物發電設備，雖係屬「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第三條規定之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惟因其係透過經處理之

廢棄物作為料源燃燒，轉化為

電能之設備，雖相較一般燃煤

發電，對於環境影響較小，但

仍會排放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

物影響附近地區，在顧及周邊

地區之發展與居民福祉，並兼

顧企業社會責任下，爰修正第

三項規定，新增再生能源發電

業設置廢棄物發電設備者，應

提撥電力開發協助金。 

第六十九條 自用發電設備生

產之電能得售予公用售電業

，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

服務之用，其銷售量以總裝

置容量百分之二十為限。但

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能源效率達電業管制機

關所定標準以上者，其銷

售量得達總裝置容量百分

第六十九條 自用發電設備生

產之電能得售予公用售電業

，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

服務之用，其銷售量以總裝

置容量百分之二十為限。但

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能源效率達電業管制機

關所定標準以上者，其銷

售量得達總裝置容量百分

一、「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設

置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認定之第二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且為裝置容量

達二千瓩以上之廢棄物發電

設備者，將電能銷售予電業

時，因其係透過經處理之廢

棄物作為料源燃燒，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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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 

二、生產電能所使用之能源

屬再生能源者，其生產之

電能得全部銷售予電業。 

前項購售之契約，設置

裝置容量二千瓩以上自用發

電設備者應送電業管制機關

備查；未滿二千瓩者應送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並將副本送電業管制機

關。 

設置裝置容量二千瓩以

上之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

，為廢棄物發電設備者，有

第一項銷售電能予電業之情

形，準用第六十五條規定。 

之五十。 

二、生產電能所使用之能源

屬再生能源者，其生產之

電能得全部銷售予電業。 

前項購售之契約，設置

裝置容量二千瓩以上自用發

電設備者應送電業管制機關

備查；未滿二千瓩者應送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並將副本送電業管制機

關。 

電能並銷售，除有排放溫室

氣體及空氣污染物外，售電

比例更不以總裝置容量百分

之二十為限，最高甚可達百

分之百全額售電之情形，營

運上已近似於發電業。 

二、在顧及周邊地區發展與居

民福祉下，爰新增第三項規

定，課以裝置容量二千瓩以

上之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

，為廢棄物發電設備者，提

撥電力開發協助金之義務，

並準用第六十五條規定。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 

 


